关于2010届毕业生党员转移组织关系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
　　2010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即将开始，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保证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顺利完成，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组织关系转移办理时间：6月2日——6月8日。
　　二、办理组织关系转移程序及有关事项 
　　1．毕业生党员党费统一收至2010年6月份，未交齐的要补齐，不能提前收7月份以后的党费。

　　2．通知毕业生党员及早落实接收单位全称及具有接转组织关系权限的党组织全称，按班级顺序填写《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登记表》 (见附件)。

　　3．于5月31日以前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登记表》电子稿发组织部。

　　三、要教育毕业生党员注意以下事项
　　1．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毕业生党员在离校之前，要务必将党组织关系转移到新的单位。

　　２．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组织关系变动的唯一凭证，党员应妥善保管携带自己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千万不可遗失。

　　3．请务必在有效期内、由本人亲自到介绍信开具的党组织（见介绍信抬头）及时办理接转手续，落实党员组织关系。

　　4．组织关系转移去向：

　　（1）落实了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党员应及时将组织关系转移到所去工作单位的党组织。

　　（2）人事关系保存在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中心的，其组织关系应及时转移到人才交流中心党组织。

　　（3）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一般应将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

　　（4）对签订就业协议，有一年试用期的党员，组织关系也要转移。

　　５．对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丢失的处理：

　　对丢失介绍信的党员，应给予严肃批评和教育。其中超过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的，按自行脱党处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一旦丢失，党员要及时向学院党委组织部报告。并写出书面检查，党委组织部予以补开组织关系介绍信，并立即通知接受单位的党组织，原介绍信作废。

　　6．对过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处理：

　　（1）如果超过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具的有效期未办理接转手续的，要及时报告党委组织部，在给予批评教育后，更换组织关系介绍信。

　　（2）对于无正当理由，不及时接转组织关系，导致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期超过六个月、且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的，按自行脱党处理。

各党总支，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认真落实通知要求，在对毕业生进行毕业教育同时，要对毕业生党员进行一次党员组织观念的专题教育，扎实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工作，确保每一位毕业生党员的组织关系顺利转移，避免组织关系漏转、遗失、超期不转、关系“挂空”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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